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ＳＴ

万鸿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２８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２０８０６８０３０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

１０８５２３８００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３４５

人

代表股份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７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１２

人

代表股份

６６

，

１８７

，

５５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１ ％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３３

人，

代表股份

８２７７１５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８％

。

（三）董监高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董事何键英先生、李力先生、王成义先生、罗建峰先生、曲俊生先生因

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罗洺先生、胡如平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公司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已对议案

１－２

回避表决。

１

、关于借款事项的议案

（

１

）关于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４４００

万元的议案

为按期偿还工行硚口支行的债务，同意公司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４４００

万元，经双

方协商后约定：上述借款为无息借款，还款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借款相关事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参会股东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２３０７３９６５ １８１６１５５ ３６８５９２４ ８０．７５

是

（

２

）关于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８００

万元的议案

为增加公司盈利能力，同意公司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８００

万元，用于向佛山市顺德

佛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经双方协商后约定：上述借款为无息借款，还款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借款相关事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参会股东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２３０７５７６５ １８１６１５５ ３６８４１２４ ８０．７５

是

２

、关于购买资产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同意公司向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资产：

（

１

）交易标的：

本次购买的标的是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佛山市顺德高盛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装饰”）

１００％

的股权和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园林“）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１７７

号、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１７８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高盛装

饰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５

，

６４５

，

１４７．１６

元，阳光园林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２

，

１７７

，

０４２．１５

元。 因此，高盛装饰的

收购价格为

５

，

６４５

，

１４７．１６

元，阳光园林的收购价格为

２

，

１７７

，

０４２．１５

元，两公司收购价格共计共

７

，

８２２

，

１８９．３１

元。

（

３

）资金来源

为进行本次交易，公司拟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８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交易对价。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参会股东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２３０１０４６５ １７８２６６５ ３７８２９１４ ８０．５２

是

３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为一年，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有效期满。 鉴于目前该非公开发行事项尚

在中国证监会审理进程之中，为保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同意公司将

２００９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除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作前述延长外，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内容不变。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参会股东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７１８５５２５３ １９６８９５３ ６４０５１０ ９６．５０

是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为一年，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有效期满。 鉴于目前该非公开发行事项尚

在中国证监会审理进程之中，为保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授权期限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等；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

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的协议和文件；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部门有相关要求，由董事会根据

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等相关公司章程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与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事宜；

６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全体参会股东

７４４６４７１６ ７１９０５７５１ １８７８５５５ ６８０４１０ ９６．５６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凯文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华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东英

通讯地址：江阴市长江路

２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０５６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华能源、发行人 指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减持东华能源

４．７１４９％

的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徐东英

（三）通讯地址：江阴市长江路

２１８

号

（四）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００

（五）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０５６

上述公司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除持有东华能源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

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继续处置其拥有东华

能源权益的股份，并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累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

持东华能源的股份

４．７１４９％

，即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东华能源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

例的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前，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华能源

２２３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４５％

。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华能源

１１８３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３％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万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

股）

比例（

％

）

数量（万

股）

比例（

％

）

数量（万

股）

比例（

％

）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２３０ １０．０４５ １０４７ ４．７１４９ １１８３ ５．３３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东华能源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东华能源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东华能源股票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

１０４７

万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１４９％

，成交价格区间为

８．４４５

元—

１４．４１

元

／

股，均价为

９．９７９５

元

／

股。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成交合并账单。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办公地点。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 其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

１０４７

万股， 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１４９％

， 成交价格区间为

８．４４５

—

１４．４１

元

／

股。 本次股份减持后，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８３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３３％

。 具体参见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星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收到股东庆祖森

先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庆祖森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期间累计减持华星化工股

份

１４

，

４７７

，

６９０

股，所占本公司股权比例由

１４．４７％

下降至现在的

９．４９％

，共下降

４．９８％

。

一、股份减持情况

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二级市场减持华星

化工股票

６７７

，

６９０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２４

，

４８８．１

万股）的

０．２８％

，成交均价

１１．５０

元

／

股；减持后庆祖森

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３４

，

７４８

，

０８９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１４．１９％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执行了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２４

，

４８８．１

万股变更至目前的

２９

，

３８５．７２

万股；庆祖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

，

６９７

，

７０７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１４．１９％

。

３

、

２０１０

？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华星化工股份

４１０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０％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４００

万股，减持价格

９．３８

元

／

股，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减

持股份

１０

万股，减持均价为

９．４６

元

／

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７００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

，减持价格为

７．７８

元

／

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２７０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９２％

，减持价格为

７．３６

元

／

股。

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司

２０１０－０４１

号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拟减持股份情况

庆祖森先生因个人原因而减持，预计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计出售总量在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４９％

之间。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华星化工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十二月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庆祖森；

上市公司、华星化工、公司：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庆祖森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不再担任华星化工董事、董事长等职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个人原因而减持。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华星

化工股份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９．４９％

，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且无质押、冻结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华星化工第一大股东，持有

１４．４７％

的公司股份。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

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所作出的承诺：

Ｉ．

保证所持有的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

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ＩＩ．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持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华星化工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ＩＩＩ．

承诺在第

Ｉ

条承诺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的

原持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３．１１

元（当公司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

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对此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ＩＶ．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

持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

内做出公告，但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辞去了

董事长、董事等职务；根据上述承诺，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星化工股份均可上市流通。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二级市场减持

华星化工股份

６７７

，

６９０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２４

，

４８８．１

万股）的

０．２８％

，减持均价

１１．５０

元

／

股；减持后庆

祖森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３４

，

７４８

，

０８９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１４．１９％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２４

，

４８８．１

万股变更至目前的

２９

，

３８５．７２

万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

份

４１

，

６９７

，

７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１９％

。

３

、

２０１０

？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华星化工股份

４１０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０％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４００

万股，减持价格

９．３８

元

／

股，通过二级市场交

易减持股份

１０

万股，减持均价为

９．４６

元

／

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７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

，减持价格为

７．７８

元

／

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２７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２％

，减持价格为

７．３６

元

／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其所持的华星化工股份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４．９８％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应履行披露义务。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华星化工股份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９．４９％

；信

息披露义务人与公司董事长谢平先生系翁婿关系，本次减持后其合并持有公司

１８．１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应当停止买卖华星化工的股

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华星化工股

票共计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卖出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８－９．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卖出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卖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６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庆祖森

日期：二

○

一

○

年十二月九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日期：二

○

一

○

年十二月九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巢湖市和县乌

江镇

股票简称 华星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庆祖森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象山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动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２

，

３７５

，

３９７

股 持股比例：

１４．４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１４

，

４７７

，

６９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８％

变动后数量：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 变动后比例：

９．４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日期：二

○

一

○

年十二月九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2月 10日 星期五

D12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0-059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公司董

事

9

名，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涉及问题的整改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

"

湖南证监局

"

）自

8

月

4

日起对公司进行了例行检查，

并做出了《关于责令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决定书》（湘证监公司字（

2010

）

52

号，以下简称

"

《改正

决定书》

"

），公司已于

11

月

17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全文披露。

收到湖南证监局《改正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刻反省，立即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及相关控股子公司针对《改正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一一对照检查，积极查找问题根源，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我公司已将《关于湖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涉及问题的整改报告》上报湖南证监局。 经现场核查，湖

南证监局认为我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措施可行、时间明确、责任到位，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盈利问题、修订完

善相关制度、规范高管人员的聘用管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培训等事项，都已经整改

到位并合格，同意整改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披露。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关于

湖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涉及问题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日

关于湖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

涉及问题的整改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

"

湖南证监局

"

）自

8

月

4

日起对公司进行了例行检查，

并做出了《关于责令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决定书》（湘证监公司字（

2010

）

52

号，以下简称

"

《改正

决定书》

"

），本公司已于

11

月

17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全文披露。

收到湖南证监局《改正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刻反省，立即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及相关控股子公司针对《改正决定书》中指出的问题，一一对照检查，积极查找问题根源，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一、三会运作方面

检查发现问题：

1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股东大会程序、会议记录和信息披露，督促董事、监事履职尽责。

2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陈述不规范。

3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董事会会议记录。

4

、公司应进一步规范监事会会议记录。

整改措施：

1

、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督促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忠实和勤勉义务。

2

、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请假单或授权委托书格式，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在今后每次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前提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填写请假单或授权委托书，在今后每次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前予以验证并登记。

3

、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在今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上规范会议记录。

4

、加强证券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证券部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证券部工作人员在今后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和召开过程中，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认真核实会议召开情

况，如实记录并披露会议召开情况。

5

、事前加强与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沟通，对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要求其在表决票上同

时签署反对理由，公司在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上详细记录，以备公司股东查阅。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

检查发现问题：

1

、

2008

年募集资金项目未达盈利预期。

2

、募集资金台账记录过于简单，未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和募集资金项目投入明细情况。

3

、公司未披露保荐机构财富证券关于公司

2008

年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4

、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公司内审部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时，未形成相关工作底稿。

整改措施：

1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不可预知因素，导致全球旅游行业不景气，公司

200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项目也未能幸免，未能达到盈利预期，公司

2009

年通过自身努力，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全面完成

了募集资金项目的预期收益。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努力实现当期盈利预

期。

2

、加强公司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要求公司财务人员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有关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如实详尽记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形成制度予以明确。

3

、加强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保荐机构的沟通，按时如实披露保荐机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

的核查报告，及时、准确披露有关规定需披露的报告。

4

、今后如有募集资金，要求由证券部协助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内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相关工作底稿证券部留存一份，并以制度的形式予以明确。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钟巧萍女士、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三、内控方面

检查发现问题：

1

、公司尚未建立固定资产定期盘点制度。

2

、酒店销售收款设置了授信额度和风险控制制度，但未得到完全执行，存在个别员工超额度担保的情

形。

3

、停业子公司未及时清理。

4

、高管人员聘用管理存在瑕疵。

5

、合同管理不规范，重大合同未签署日期。

6

、对外收购资产评估程序不规范。

整改措施：

1

、公司已建立固定资产的盘点制度，修改了《财务监控制度》，对固定资产的盘点时间和要求进行了说

明。

2010

年度公司组织了分子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固定资产盘点。

整改责任人：酒店事业部经理夏建春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0

月

29

日

2

、公司已重新完善了应收账款担保管理规定，着重明确了各级人员信用担保权限及超权限担保责任归

属，与有权限担保人员签订了《消费挂账担保协议书》，明确担保人员对所担保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公司要

求被担保主体必须对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担保执行责任，并对被担保单位进行信用评级，按信用级

别进行额度管理；超权限担保人员在扣发工资的同时已执行停岗收款，直到控制到信用担保权限内且无半

年以下期限账款才恢复岗位。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钟巧萍女士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2

月

31

日

3

、株洲美食娱乐有限公司和湖南华天秦台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已停业多年，无实质经营，公司对两家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将在本年度内进行全面清理。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钟巧萍女士、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2

月

31

日

4

、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与公司总经理吴莉萍女士签订了聘任合同，在公司财务总监钟巧萍的履职协

议中注明了其职务，从

2010

年

11

月起，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享受财务总监同等高管待遇。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吴莉萍女士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5

、公司重新修订了《合同管理办法》，明确了合同签署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公司证券部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充分披露，同时明确规定重大合同的签署日期。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吴莉萍女士、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0

月

29

日

6

、在今后的重大资产收购中，公司将严格遵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

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

[2006]274

号）的相关规定，要求资产评估机构采取两种及两种以上

方法进行评估，如根据实际情况不能采用两种及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的，公司将尽量事前取得有权部门

的批准。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吴莉萍女士、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四、独立性方面

检查发现问题：

1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2

、关联交易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披露。

3

、存在关联交易先发生后审议的情况。

4

、未充分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整改措施：

1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的同业竞争，其中，公司正与华天集团及有关各方协商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有限公司、郴州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解决方案，保证在承诺期限内（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010

年

10

月底，华天集团已解除了东江湖华天的租赁经营协议，正通过法律程序解除与原怀化华天大酒店的托

管协议；华天集团承诺回购的潇湘华天、益阳华天的产权式酒店，在华天集团完成回购后，公司将通过租赁

的方式继续经营潇湘华天、益阳华天的产权式酒店，待时机成熟再注入公司。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由证券部对各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明确了解《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要求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事前报告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待公司证券部审查并履行相关审议披露程序后方

可执行。

3

、公司证券部、财务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各控

股子公司进行监控，严格审查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4

、公司将按照从严标准审议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及时、完整、全面披露，杜绝关联交易不审议、不披露、延后披露的行为。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五、子公司治理方面

经抽查，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公司章程需要修订。

2

、内控制度有待完善。

3

、三会运作方面有待规范。

整改措施：

1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全面清查，逐一发现并改正控股子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存在的问题。 由公司证

券部对控股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从严

要求控股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完善治理结构，规范运作。

2

、将检查情况通报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尽快召开股东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修改原《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3

、由公司酒店事业部指导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完善内控制度，由公司证券部按照上市公司的

标准指导株洲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刘胜先生、酒店事业部经理夏建春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六、财务方面

检查发现问题：

1

、未严格执行会计政策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判断标准

2

、公司应当加强对联营公司往来款的回收

整改措施：

1

、公司在今后年度中将严格执行相关会计准则中关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判断标准。

2

、北京湘华天餐饮有限管理公司目前正在正常经营中，系本公司联营企业。 与该公司往来系历年来装

修投入，目前正逐步偿还。 在以后年度中，本公司将加强与该公司的沟通，力争往来款项逐步归还。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钟巧萍女士、酒店事业部经理夏建春先生

整改完成期限：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以上整改方案请监管部门和公司股东等给予批评指正，公司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并以本次整改为契

机，持续改善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高公司经营质量，为股东创造

更大价值。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0-6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0-024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完成了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收到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原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粮食、饲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自有资金投资；仓储；批发、零售食用油（食品

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止）。

现变更为：生产：食用植物油（全精炼）（有效期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散

装食品（主营：食用油）（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止）；销售粮食、饲料，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以自有资金投资；仓储。

除此之外，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0-3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方案获中国银监会批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原则同意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

本公司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办理其他审核手续。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0-4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嵌入式软件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

〕

92

号），对随同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硬件和机器设备等一并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嵌入式软件，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下发了《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抵）税批复的通

知》（深国税南 退抵税 ﹝

2010

﹞

2136

、

2137

、

2138

、

2239

、

2240

、

2241

号）， 经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批

准，决定对本公司生产的彩电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收到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42,291,015.32

元，该部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本期合并报表利

润总额。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编号：临

2010-01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沧虹路证券营业部搬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营业网点的规定》的精神和相关要求，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及

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对厦门沧虹路证券营业部

(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

证》编号：

Z24072004)

实施同城迁址。

2010

年

11

月

24

日获得厦门证监局《关于同意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嘉禾路证券营业部迁址开业的批复》

[

厦证监许可（

2010

）

56

号

]

。

目前，该营业部的迁址工作已基本完成（从原址：厦门市海沧沧虹路

128

号二楼 ，迁至新址：厦门市思

明区嘉禾路

321

号汇腾大厦写字楼

901－903A

室），并正式更名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路证券

营业部，已获得厦门市工商局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200180001094

），并已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

获取更换后的《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编号：

Z24072004

）。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嘉禾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321

号汇腾大厦写字楼

901－903A

室

负责人：刘伟杰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

邮编：

361009

联系电话：

0592－6057762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9

日


